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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

（阶段性验收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 号）和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平凉市环境保

护局关于印发平凉市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工作

指南（暂行）》（平环发〔2017〕294 号）要求。2021 年 02 月 06

日，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组织召了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

源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（阶段性验收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，验

收小组由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（建设单位）、青岛骏鹏石化设

备制造有限公司（环保设备安装单位）、甘肃泾瑞环境监测有限公

司（验收报告编制单位）、平凉市生态环境局代表、平凉市生态环

境局庄浪分局代表及 3 名特邀专家组成。

验收小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批复文件等要求，对庄浪县源通

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

检查，核实了相关资料和数据，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建于 2010 年，位于庄浪县水洛

镇中川村，中心坐标为 106°3´7.19"；35°13´8.67"，热源厂地块

占地面积 6238m
2
，拆除原有 3 台 20t/h 链条锅炉 1#、2#及 3#链条锅



2

炉本体，在原位置安装 3 台 29MW 煤粉锅炉，每台锅炉配置 4 个燃烧

器，2 座全封闭式煤粉仓，锅炉废气处理采用“SNCR 脱硝系统+低压

旋转喷吹布袋除尘器+脱硫塔”工艺，并配套建设煤灰仓、循环水池

等辅助工程，因项目资金等原因，本次只完成 2 台 29MW 煤粉锅炉及

配套设施的建设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1、2020 年 7 月，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委托兰州洁华环境评

价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提标

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平凉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 年 8 月

10 日对该报告书进行了批复（平环评发〔2020〕70 号）。

2、项目于 2020 年 7 月开工建设，2020 年 10 月建成并投入试运

行，其中工程设计单位为中大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，勘察单位为甘肃

有色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，土建单位为甘肃永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

设备安装单位为青岛骏鹏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为庄浪

县建筑设计室，质监单位为庄浪县正大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，建

设单位为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。

3、2021 年 01 月，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委托甘肃泾瑞环境

监测有限公司对此项目进行环保验收，公司调查小组于 2021 年 01

月 03 日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，并对项目产生的污

染物进行了监测，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。

（三）工程投资情况

实际总投资 4396.98 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 826.31 万元，占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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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的 18.79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及验收标准

因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，故验收范围为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

公司热源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已完成提标改造的2台锅炉及其辅助

工程。

（1）项目锅炉废气执行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3271-2014）表2燃煤锅炉标准；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执行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

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标准限值；

（2）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的2类；敏感点噪声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（1）环评设计锅炉定期连续排水拉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，经调

查，锅炉在供暖结束后才会排水，排水储存于蓄水管道，不外排；

（2）环评设计本项目设有6座炉前煤粉仓、1座石灰粉仓、2座

150m
3
全封闭钢制储灰仓，其产生的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，由

排气筒排放；经现场调查得知，项目设有4座炉前煤粉仓，高度约

13.5m，仓顶配有袋式除尘器，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再经过滤

网过滤后由呼吸管无组织排放；石灰袋装暂存于砖混结构全封闭石

灰库，面积20m
2
，未建设袋式除尘器及排气筒；粉煤灰贮存于1座150m

3

封闭式钢制储灰仓，颗粒物经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再经过滤网过滤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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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呼吸管无组织排放，建设单位与秦安县振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

订了炉灰处置协议，由其对炉灰定期清运处置，目前灰库容积能满

足生产需求；

（3）环评设计尿素溶液储罐为170m3，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可知，

实际尿素溶液储罐为3m3，尿素储罐主要用于尿素溶液的配置，而不

是储存，尿素溶液有专人负责加药，每天加药三次，根据在线监测

结果，对加药量进行调整，尿素储罐目前可满足脱硝需求；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017第682号）

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》（2020

年12月13日）中的规定：“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

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

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

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”。本项目以上变更均不属于重大变更，无

需再做变更环评。

三、验收调查结果

运营期间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废气

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有组织排放的锅炉废气及无组织排放的

颗粒物。

①有组织废气：锅炉废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，烟气经脱硝（炉

内）后进入低压旋转喷吹布袋除尘器除尘后再经石灰-石膏法脱硫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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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后通过高45m烟囱排放；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安装了青岛佳明的

烟气在线监测装置，目前在线监测装置处于调试状态，尚未验收。

通过对1#锅炉进口、2#锅炉进口、2台锅炉总排口废气进行连续

两天检测，检测结果表明2台锅炉废气总排口排放的颗粒物、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、汞及其化合物、烟气黑度均满足《锅炉大气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 13271-2014）中表2燃煤锅炉标准限制要求（颗粒

物：50mg/m
3
；氮氧化物：300mg/m

3
；二氧化硫：300mg/m

3
；汞及其化

合物：0.05mg/m
3
；烟气黑度：≤1级）；项目锅炉废气可达标排放。

处理效率：本项目锅炉采用“低氮燃烧技术+SNCR脱硝+低压旋

转喷吹布袋除尘器除尘+石灰-石膏法脱硫”工艺处理后，除尘效率

可达到为94.98%，脱硫效率可达到88.02%，处理效率较高。

总量控制：本次验收检测期间锅炉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为：颗

粒物：3.64t/a，氮氧化物：21.42t/a，二氧化硫：7.88t/a，汞及

其化合物：0.00065t/a，可满足环评批复要求（颗粒物：14.19t/a；

氮氧化物：70.55t/a；二氧化硫：17.53t/a）。

②无组织废气：项目无组织排放的废气主要为运输车辆等过程

产生的无组织粉尘，项目运行期煤粉运输采用密闭罐车拉运，通过

加强运输车辆的管控，厂区周边较为空旷，经周边环境空气稀释后

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

通过对项目厂界四周无组织废气进行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

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排放浓度为0.490～0.870mg/m
3
，检测结果

表明项目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可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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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16297-1996）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（颗粒物：

1.0mg/m
3
），项目无组织颗粒物达标排放。

（2）废水

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是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。

①生产废水为锅炉软化水制备废水。锅炉软化水制备废水用于

厂内锅炉脱硫循环利用，不外排。

②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为0.12m
3
/d，18m

3
/a，生活污水经厂内化

类池沉淀处理后由吸污车拉运至庄浪县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，

生活污水不外排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（3）噪声

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是锅炉房引风机及鼓风机、给水泵产生的

固定设备噪声，项目锅炉鼓风机及引风机、给水泵均置于全封闭厂

房内，并安装了基础减震等消音措施，通过周边库里衰减后对周边

环境影响较小。

通过对项目厂界东、西、北三侧进行连续两天布点检测，统计

检测结果，昼间噪声为47～53dB(A)，夜间噪声为45～49dB(A)，检

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东、西、北三侧昼、夜间噪声均可达到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-2008）2类标准限值要求

（昼间：60dB(A)；夜间：50dB(A)）；通过对项目东南侧住户（声

环境敏感点）进行布点检测，统计检测结果，昼间噪声为51～

52dB(A)，夜间噪声为48～49dB(A)，检测结果表明，项目敏感点噪

声可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2类标准（昼间：60dB(A)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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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间：50dB(A)），项目噪声达标排放。

（4）固废

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改扩建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包括锅

炉灰渣、脱硫副产物、收尘灰、废布袋、生活垃圾、废弃交换树脂

和废机油。

①锅炉灰渣、收尘灰

项目锅炉燃料为煤粉，煤粉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炉灰，锅炉烟

气在除尘阶段会产生收成灰，炉灰产生量为 10t/d，炉灰与收成灰外

售给秦安县振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，用于建筑工地，由其定期通过

全封闭罐车清运处理，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②脱硫副产物

锅炉废气脱硫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，产生量为 0.82t/d，其主要

成分为 CaSO4·2H2O，经压滤机压滤脱水后临时堆存于厂内，并对堆

存场所做了防渗措施，外售给建筑工地。

③废布袋

布袋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属于一般固废，由厂家定期回收处理，

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。

④生活垃圾

项目生活垃圾主要为员工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，项目劳

动定员 37 人，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7.4kg/d，经厂区生活垃圾收集桶

收集后，拉运至水洛镇乡镇垃圾收集点，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。

⑤软化水系统交换树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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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锅炉软化水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废弃的离子交换树脂，根据

国家危险废物名录 HW49 其他废物 900-046-49 可知，锅炉软化水制

备装置不属于危险废物，其 4-5 年更换一次，至验收检测期间尚未

更换，待后期更换后由厂家直接回收。

⑥废机油

设备在维修过程中会产生废机油，因项目刚改造完成，至验收

检测期间，尚未产生废机油，待后期产生后，废机油收集于废机油

桶，进行独立存放，部分用于设备维护保养，剩余部分委托有资质

的单位处置，至目前为止，尚未建设危废暂存间，建议尽快建设危

废暂存间。

四、验收结论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（国令第 682 号）和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验收小组认为：

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废气、废水、噪

声、固废治理措施落实到位。本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

了环评报告书及批复的要求，验收组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。

五、专家组要求及后期建议

（1）建议建设单位加强锅炉运行管理，按照要求及时加药，确

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；

（2）建议建设单位尽快落实危废暂存间及脱硫副产物储存库，

按照相关要求做好防渗措施，对于后期产生的废机油，及时委托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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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单位进行处置；

（3）待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调试完成后，及时开展烟气在线系统

验收工作；

（4）及时变更排污许可证。

六、验收人员信息

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1：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热源厂提标改

造工程项目（阶段性验收）环境保护验收人员信息表。

庄浪县源通供热有限公司

2021年02月0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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